
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实施办法 
（2019 年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健美操运动的开展，增强

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人群的身体素质，培养青少年自我超越、追求卓越的思想

品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从低到高设为九级至四级。 竞技健美操指

导员技术等级分别设一级、二级和三级。 

 

    第三条  《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健美操运动员技术等级 4-9级）实施

办法（2019年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在中国健美操协会组织实施。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中国健美操协会安排专职工作人员执行《实施办法》， 中国健美操协

会担负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制定全国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和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的发展规

划。 

 

    （二）负责制定全国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和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等级标准

和实施办法。 

 

    （三）负责制定全国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和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

负责制定竞技健美操指导员培训教材。 

 

    （四）负责监督、指导全国竞技健美操指导员培训、考核、评审、审批和其它

管理工作。 

 

    （五）负责监督、指导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通级达标活动。 

（六）按季度汇总、审核全国健美操业余运动等级通级人员和竞技健美操指导

员名单，并通过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和公布。 

 

     第三章  培训 

 



    第五条  申请授予各级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称号者，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业务培

训。凡开展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推广的地区（部门），应根据《实施办法》

规定的权限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各类业务培训。 

 

    第六条  业务培训内容必须根据中国健美操协会制定的培训大纲要求设置。一

级指导员的师资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二、三级指导员培训班师资由中国健美操

协会从一级指导员中选派。 

 

    第七条  一、二、三级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的考核内容为理论、专业技术、教学

实践。 

 

    第四章  申请 

 

    第八条  凡申请授予竞技健美操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者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竞

技健美操指导员培训班，并经考试合格方能申请。年龄不能超过 55岁。 

 

    第九条  凡申请高一级竞技健美操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者必须具备低一级专业

技术等级资格超过两年，并在两年内参加至少三次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通级

达标活动的裁判工作。 

 

    第十条  具备健美操专业技术等级职称、并从事健美操教学、训练工作两年以

上者可参加相应级别（高级职称对应一级，中级职称对应二级，初级职称对应三级)

的竞技健美操指导员培训班，经考试合格，可申请同级别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称号；

从事健美操教学、训练工作一年以上，两年以下者可参加低一级别竞技健美操指导

员称号。 

 

第十一条 申请授予竞技健美操各级指导员称号者均应向当地相应级别的竞技

健美操指导员培训班组委会提出申请，填写《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等级申请表》并按

规定提供相应的材料。 

第十二条 申请参加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达标通级者在报名之前，应在培

训期间按照《全国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与教学大纲》中规定的等级通过

标准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为其培训的竞技健美操指导员在报名表上签字后方可

报名参加通级比赛。 

    申请参加九级至七级通级达标测试者可越级申报。申请六级及以上者，必须持

有相应低一等级的证书方可申请晋升等级。 

 

    第五章  审批 

 



    第十三条 须按《实施办法》规定根据申报的情况，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竞

技健美操指导员。竞技健美操指导员评审委员会由项目主管部门人员和有关专家组

成，评审委员会人数为 5人或 7人。 

 

    第十四条  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和证章和竞技健美操指导员的等级

证书和证章由中国健美操协会负责统一印制和免费颁发。 

各审核颁发单位除了按统一标准向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申请达标者收取

赛事综合服务费之外，不得额外收取任何费用。赛事综合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为九级

50 元、八级 60 元、七级 70 元、六级 80 元、五级 90 元、四级 100 元。各颁发单位

除向参加培训的竞技健美操指导员收取培训费每人 500元之外，不得额外收取任何

费用。 

第十五条 在组织举办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通级达标时须满足下列要求： 

（一）达标通级器材：器材必须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附有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证明、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有竞赛器材状态良好，没有破损。地面应平整，采

用木质地板或软化保护措施。器材放置应牢固可靠、平稳安全。器材四周应有不小

于 2m的安全距离，安全区域内不应有障碍物。器材上方应有不小于 3米的安全高度。 

裁判长负责检查器材，对损毁的器件和设施必须及时进行更换。 

（二）达标通级场馆：应配有性能良好的照明设备，亮度不应小于 500lx，光

线应充足、均匀，不应直接刺眼，不应有阳光直射进入。温度不能超过 28度，不得

低于 18度。 

（三）达标通级组织安排：要建立安全管理与救护、设备设施维护、卫生环境

管理等工作流程，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出现意外时能够急救处理。 

在通级达标开始前，应保证参加通级达标者有 1次在比赛器械上热身的机会，

每次热身时间不超过 1分钟。热身和通级达标时，由运动员的指导员或家长担任保

护员。 

由运动员的指导员或家长对达标通级过程进行仲裁录像。 

（四）各类裁判组的组成：达标通级活动设监督组和一名总裁判长（或技术监

督）。监督组由一名组委会工作人员、一名指导员（赛前由参赛的指导员投票选举

产生）和一名家长（赛前由参赛的家长投票选举产生）组成。比赛监督组负责监督

赛事按照竞赛规程和评分规则正常运行，维护赛事的公开、公平、公正。 

    总裁判长(须为竞技健美操裁判员或竞技健美操指导员)负责组织、培训和管理

竞赛工作团队和总记录，负责比赛的报名、抽签和竞赛编排，现场张贴公布比赛成

绩，为达标参赛者颁发通级证书，赛后将达标参赛人员汇总表、达标通级活动的财



务收支汇总表和裁判打分底单扫描后报中国健美操协会备案并公示、公布。 

    达标通级活动的裁判组应由三至五人组成，其中裁判长一人。裁判资格为竞技

健美操等级裁判员或竞技健美操指导员。 

（五）各级别达标成绩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 分及以上）”、

“达标(60 分及以上)”和“未达标（60 分以下）”。所有达标通级成绩经裁判长和

总裁判长（或技术监督）签字后生效。 

第六章  日常管理 

 

    第十六条  竞技健美操指导员按《实施办法》的规定级进行日常管理，切实加

强领导，健全和完善工作制度，对从业人员实行注册登记，建立档案，做好指导员

的表彰、奖惩、晋级和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 

 

    第十七条  竞技健美操指导员应按《实施办法》规定的范围和主管部门的委托

积极开展健美操群众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工作，并接受领导和监督。 

 

    第十八条  中国健美操协会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开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接

收社会各界对全国范围内《实施办法》执行工作的监督。对于违反规则的人员，将

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和禁止参与健美操活动的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体育院校和全国性行业体协可向中国健美操协会申请成为专业性团

体会员。经批准后，可以成立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考试小组，按照《实施办

法》组织举办健美操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通级达标活动。达标通级活动设监督组和

一名总裁判长（或技术监督）。达标通级活动的裁判组应由三至五人组成，其中裁

判长一人。裁判资格为竞技健美操等级裁判员或竞技健美操指导员。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